
西宁市湟中区水利局
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
今年以来，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扣青海省“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、创新政府、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”部署，对标西宁市打造“新时代幸福西宁”法治建设目标，对表湟中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相关要求，依法行政、认真履职，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为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现将工作总结如下：
一、本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及成效
（一）强化思想引领，夯实法治建设基础。一是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，全年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法律法规学习4次、交流讨论4次，专题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、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水利领域重点法规，观看警示教育片10余次。通过干部职工会、专题学习会等形式，深入学习《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》《反有组织犯罪法》等重要内容4次，组织10余人次旁听庭审，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考试答题活动，通过率达100%，全面提升干部职工法治素养。二是明确法治建设工作要求，严格落实“规范性文件三统一、有效期管理”制度，健全完善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等机制，修订《湟中区农村供水工程巡查管理制度》等2项制度，对接省级河长制湖长制数字化管理要求，实现以制度管人、按制度办事，确保决策民主化、实施程序化。
（二）聚焦核心任务，增强依法行政实效。一是围绕“世界水日”“中国水周”等节点，利用微信公众号、横幅、LED屏等载体，宣传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《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》等涉水法律法规，提升群众水法治意识，助力青海“中华水塔”生态保护。二是聚焦省市区专项行动要求，开展洗车行业违规取水专项整治，摸排127家洗车行，查处违规取用地下水28起并移交执法部门；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，核查处理渠道偷排污水、偷采砂石等投诉问题，有效维护水资源管理秩序。三是安排专人负责农村供水工程管护，常态化巡查水源地及供水工程，及时整改隐患，保障农村供水安全。加强河道治理、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监督，公开监督投诉电话，形成“群众参与、部门联动”监督格局，推动水利治理与民生需求精准对接。
二、本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（一）法治思维转化不够深入。尽管通过定期组织集体学习、专题讲座、研讨会等形式强化教育，个别党员干部在从传统工作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的过程中仍显滞后。如，在应对突发紧急任务时，往往优先考虑任务完成的时效性，却忽视法律程序的严谨性，这反映出法治思维尚未真正内化为潜意识的行为准则。
（二）法规政策衔接不够紧密。知识更新迟滞。随着法治建设的快速推进，法律法规不断更新完善，但由于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缺乏敏锐洞察力，对新法律法规内容一知半解，无法及时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理解。
（三）宣传联动效能不够凸显。普法宣传形式较为单一，与司法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联动不足，新媒体运用不充分，未完全融入西宁市“菜单式”普法体系，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与省市要求存在差距。
三、本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情况
本年度，将法治建设纳入水利工作总体规划，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谋划、同推进，确保法治建设与水利主业深度融合。带头强化理论学习，组织落实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法律法规学习、交流讨论等活动，引领干部职工提升法治素养。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相关制度，牵头健全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、“一把手”末位表态等机制，修订完善水利领域相关管理制度，推动形成以制度管人、按制度办事的工作格局。统筹推进普法宣传、专项整治、民生保障等法治建设重点任务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难点问题，衔接省市区法治建设工作机制，确保全局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举措落地落实，全面提升水利行业依法治理水平。
四、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
（一）强化思想建设。一是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重要治水思想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，丰富学习形式，持续开展法治思维强化专题活动，年内至少组织4次集中学习、2次研讨交流活动，寻找优质网课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深度讲解和案例分析。二是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开展“业务大讲堂”活动，将常用水法及法律知识作为培训的必备内容。三是围绕“4·15”国家安全教育日、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、“12·4”国家宪法宣传周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等重点内容，扎实开展系列主题普法宣传活动。通过持续创新宣传手段、拓宽宣传渠道、延伸宣传触角，全力推进法律法规普及，切实增强群众的守法用法意识。
（二）及时更新知识储备。一是每季度收集整理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，将其列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清单、党员集中学习清单，确保党员干部了解新内容。二是鼓励党员干部自主学习，建立线上学习交流平台，分享优质的法律学习资源、权威解读文章和学习心得。设立学习奖励机制，对在新法律法规学习中表现积极的党员干部给予奖励，激发大家学习的积极性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加大宣传推广力度。一是整合各方资源，形成宣传合力。如，联合水利、环保等部门开展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活动，从不同角度向群众普及知识。二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宽宣传渠道，制作生动有趣的短视频、漫画等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作品，在微信公众号、抖音、微博等平台广泛传播。同时，不定期开展法律知识竞赛等互动活动，提高群众参与度，增强宣传效果，让习近平法治思想理念深入基层和民众。
